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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是次檢視的主要發現及持牌法團應達到的標準 
 
1. 對開戶文件的盡職審查不足 
 

是次檢視發現，有些經紀行未有對所收到的文件進行充足的盡職審查便批准客戶的開戶申

請。這些經紀行欠缺有效的監控措施，故未能偵測出這些文件中的異常之處，例如： 

 
• 有多名客戶提交其他經紀行的證券帳戶結單，當中除了姓名、地址或帳戶號碼有所更

改外，其他資料（例如交易詳情）完全相同；及 
 

• 在其他經紀行和銀行的結單或確認文件以及一些水電煤費用帳單中出現異常之處，例

如字體樣式、字體大小和格式（例如文字對齊設定及字元集）存在差異，同一文件內

的資料有矛盾，日期無效或不合理，資產變動有不相符之處（例如期初結餘及所記錄

的交易與期末結餘的對帳結果不符），以及欠缺二維碼或二維碼失效。 
 
儘管出現上述問題，但有關經紀行依然接納這些可疑或偽造的文件，並批准了本應拒絕的

開戶申請。 
 

在最嚴重的個案中，超過一半被證監會抽查的客戶帳戶，被揭發曾在開戶過程中使用偽造

文件。 
  

應達到的標準 

 
持牌法團須維持足夠的資源，以小心審慎和勤勉盡責的態度行事 1，並實施其所需的有效

程序 2，以便適當地進行其業務活動： 
 

• 在批准開立任何新帳戶前，為了核實客戶身分及偵測在開戶過程中提交的客戶文件內

的異常之處，透徹的盡職審查及穩健的監控措施至關重要； 
 

• 只有在完成所有“認識你的客戶”及客戶盡職審查程序，以及由管理層作出全面審核

後，才應批准開戶申請； 
 

• 持牌法團須採取必需的程序，以防止根據《備存紀錄規則》須予備存的紀錄被揑改，

及利便偵測任何該等揑改 3； 
 

• 如持牌法團未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完成“認識你的客戶”及客戶盡職審查程序，或對

所提交的文件的真確性有疑問，且其風險評估因而顯示有關客戶存在高風險，持牌法

 
1 《操守準則》第 2 項一般原則。 
2 《操守準則》第 3 項一般原則。 
3 《證券及期貨（備存紀錄）規則》（《備存紀錄規則》）第 3(1)及 9(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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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便應避免與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或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終止任何現有業務關

係； 
 

• 持牌法團應向潛在客戶作出警告，說明提交偽造文件的嚴重後果，包括終止帳戶，向

執法機關舉報，及可能面臨刑事檢控；及 
 

• 持牌法團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行內部核查，以偵測是否曾接納可疑或偽造的

文件來開立帳戶。如持牌法團識別出客戶帳戶涉及使用偽造文件（包括身分證明文

件），便應終止與有關客戶的業務關係，並參照附錄 B 第 1 項措施(ii)至(vii)段的步

驟，以關閉這些客戶帳戶及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2. 在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與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關係方面的缺失 

 
透過海外中介人（不論是否有聯屬關係）向投資者提供證券交易（包括首次公開招股認

購）、期貨合約交易或槓桿式外匯交易服務，即構成跨境代理關係。 
 
有些經紀行未能在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與海外中介人的跨境代理關係期間識別出預警跡象

及異常之處。舉例來說， 
 
• 某經紀行僅依賴海外中介人提供的問卷及確認來評估該中介人的“認識你的客戶”程

序以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儘管問卷內的回應與該中介人的實際

情況不相符。該海外中介人在問卷中表示主要向當地投資者提供服務，但事後被發現

所有透過該經紀行就香港首次公開招股作出認購的相關客戶均持有其他國家的國籍及

居住於其他國家；及  
 

• 與某經紀行維持跨境代理關係的某海外中介人在一份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問

卷中作出虛假聲明，聲稱其已在當地監管機構註冊，但事實並非如此。因此，該經紀

行不符合資格對該海外中介人採用簡化盡職審查 4。 

    

應達到的標準 

 
持牌法團須採取額外盡職審查措施，以減低因欠缺有關海外中介人的相關客戶及其交易

的完整資料而產生的相關風險 5。鑑於並非所有跨境代理關係均帶來相同程度的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持牌法團應在實施額外盡職審查措施時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 6。這

些措施包括： 
 
• 了解中介人的性質、聲譽、牌照或註冊狀況及所受到的監管，其相關客戶的類別，

 
4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適用於持牌法團及獲證監會發牌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打擊洗錢

指引》）第 4.8.3 段。 
5 《打擊洗錢指引》第 4.20 段。 
6 《打擊洗錢指引》第 4.20.5 至 4.20.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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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預期的交易性質、交易量及交易額； 
  

• 在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期間對預警跡象提高警覺。如相關客戶的概況──例如國

籍、居住地或業務營運──與海外中介人營運所在的司法管轄區或其典型客戶群不

相符，便需要特別注意； 

 
• 採取額外措施以減低任何潛在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例如要求提供與相關

交易或客戶有關的資料，施加限制或規限某些交易； 
 

• 根據公開資料（例如持牌或註冊實體的公眾紀錄冊，監管及執法行動的公開資料

庫，以及新聞報道）判斷海外中介人的聲譽及其受到的監管監督的質素（例如海外

中介人是否在其營運所在的司法管轄區獲發牌或註冊，及是否受到有關監管當局在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有效監督，海外中介人是否已經及何時受到任

何針對性金融制裁，或有關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調查或監管行動）；及 
 

• 確保海外中介人設有充足及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對於較

高風險的關係，持牌法團應進行深入的覆核（例如進行現場視察，覆核由內部或外

部核數師所報告的結果），及不應僅依賴中介人的確認。如持牌法團未能完成令人

滿意的覆核，便應避免與海外中介人建立業務關係。 

 
所有跨境代理關係須受到持續監察 7。持牌法團應確保其持續監察工作能夠識別及處理問

題，包括上述預警跡象及薄弱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及應採取迅速

和適當行動以遵從所有規定。 
 

如與跨境代理關係下的任何海外中介人相關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無法被充分

地減低，持牌法團應避免與該海外中介人建立關係，或與其終止關係。 
 

 
 
3. 在客戶身分核實流程方面的缺失 
 

有些經紀行在採用下列開戶方式時，沒有進行充分的客戶身分核實： 
 

(a) 透過指定香港銀行帳戶的方式 
 
客戶須從以其本人名義在香港持牌銀行開立的銀行帳戶，匯入為數不少於 10,000 港元

的首筆存款，而日後所有存款及提款均須經該帳戶進行。這是因為需要確保首筆轉帳及

所有後續存款和提款，均是透過已由銀行妥為核實擁有權的銀行帳戶進行。在一宗個案

中，某經紀行未有收集足夠的銀行轉帳資料（例如匯款人姓名及銀行帳戶號碼）以確認

有關銀行帳戶的擁有權，導致身分核實程序有欠完整。 
 

(b) 透過遙距程序與海外客戶建立業務關係的方式 
 

 
7 《打擊洗錢指引》第 4.20.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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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過遙距程序與海外個人客戶建立業務關係時，持牌法團須使用經獨立合資格評估機

構預先評估的技術來驗證身分證明文件及核實客戶身分。此外，客戶應透過在受合資格

司法管轄區的監管機構監督的銀行開立的指定海外銀行帳戶，進行首筆及後續存款和提

款。在一宗個案中，某經紀行僅以從海外銀行帳戶匯入的首筆存款作為憑據，而未有按

照規定使用相關科技來驗證客戶的身分證明文件或核實客戶身分。 
 

應達到的標準 

 
恰當的客戶身分核實程序，對建立合法的客戶關係及防止欺詐活動至關重要。持牌法團須

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立每位客戶的真實和全部的身分 8，並遵守證監會指定網頁所載有

關可接受的開立帳戶方式的規定 9。尤其是： 
 
• 如要透過從香港銀行帳戶匯入首筆存款的方式在網上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10，持牌法

團便應取得足夠的證明文件，以確認 11有關資金轉帳是經客戶本人銀行帳戶進行；及  
 
• 如要透過遙距程序與海外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12，持牌法團便應確保，在實施有關流程

及技術之前，獨立合資格評估機構已確認所採用的流程及技術在確立客戶的真實身分

方面的適當性和有效性。該等技術必須能夠驗證客戶的身分證明文件，核實身分，以

及防範身分遭人盜用等安全或欺詐風險。 
 

 
 

4. 在收集客戶識別信息方面的監控措施不足 
 

有些經紀行沒有實施充足的監控措施，以遵守從身分證明文件收集個人客戶識別信息的

“排序表”規定 13，當中的優先次序為：香港身份證，國民身分證明文件及護照。 
 

• 有些經紀行在接納客戶提供的文件前，沒有採取合理步驟以確認客戶並無持有次序較

高的身分證明文件; 及 
 

• 即使客戶是簽發國民身分證明文件（在排序表規定中次序較高）的司法管轄區的公民，

但有些經紀行仍允許該等客戶使用護照開戶。 
 

應達到的標準 

 
在為遵守《操守準則》第 5.6 段及 FINI14的投資者識別要求而收集客戶識別信息時，持牌

 
8 《操守準則》第 5.1 段。 
9 請參閱證監會指定網頁所載可接受的開立帳戶方式，以及當中指明的規定。 
10 指證監會指定網頁所載第 4 種可接受的開立帳戶方式。 
11 請參閱證監會於 2025 年 11 月 17 日發出的“偵測及預防用作洗錢的潛在分層交易活動”通函，以了解關於確定

銀行帳戶的擁有權的合理措施。 
12 指證監會指定網頁所載第 5 種可接受的開立帳戶方式。 
13 《操守準則》第 5.6(o)段。 

https://www.sfc.hk/TC/Rules-and-standards/Account-opening/Acceptable-account-opening-approaches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aml/doc?refNo=25EC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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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須實施適當的監控措施，確保全面遵守排序表規定，包括向客戶取得陳述及保證，以

確認客戶並無持有在排序表中次序較高的身分證明文件 15。就自然人而言，訂明的優先次

序為： 

(i) 香港身份證； 
(ii) 國民身分證明文件；及  
(iii) 護照。 

 
 
 
5. 在審查客戶地址方面的缺失 

 
是次檢視發現，經紀行在開戶過程中普遍沒有實施監控措施來評估個人客戶提供的住址是

否合理，亦沒有識別異常情況，例如地址屬於商業或政府樓宇而非住宅地點，或多個客戶

共用同一地址。在最嚴重的個案中，某經紀行約有 190 名客戶均提供了一個位於商業樓宇

的相同地址，但該經紀行沒有採取任何跟進行動。 
 

應達到的標準 

 
持牌法團應向個人客戶索取住址資料 16，並可要求有關客戶提供住址證明 17，以便能基於

合理的原因信納最初負責發出交易指示的客戶的地址 18。 
 
持牌法團應審查客戶地址是否存在異常情況，例如多個明顯無關連的客戶使用同一地址，

地址與客戶的預期居住地點不符，以及地址無效或無法在公開資料上搜尋。持牌法團應就

識別出的任何異常情況作出跟進 19。 
 

 
 

 
 
14 香港交易所刊發的《FINI 資料集》常問問題 E7 至 E9。 
15 《有關收集客戶識別信息的常見問題》問題 4 及證監會於 2025 年 3 月 20 日發出的“首次公開招股認購及融資

服務”通函。 
16 《打擊洗錢指引》第 4.2.4 段。 
17 《打擊洗錢指引》註腳 18。 
18 《操守準則》第 5.4(a)段。 
19 證監會於 2016 年 2 月 5 日發出的“保障客戶資產免受內部失當行為影響”通函附錄 2 第 1(h)段，及《打擊洗錢

指引》附錄 B 第 1(f)段。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Next-Generation-Post-Trade-Programme/Fini/FINI-Information-Pack-CN.pdf
https://www.sfc.hk/TC/FAQS/INVESTOR-IDENTIFICATION-AND-OTC-SECURITIES-REPORTING/C#5DEB986B8B32419EAECCBBCF40250039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intermediaries/supervision/doc?refNo=25EC18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intermediaries/supervision/doc?refNo=16EC8

